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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梁溪生态环境局文件
梁环函〔2022〕50 号

关于对毛巷绿地地下停车场地块环保意见的复
函

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梁溪分局:

贵局《关于征询毛巷绿地地下停车场地块环保意见的函》收

悉。根据贵局提供的项目规划选址图、地块规划设计要点及要求，

从环保角度，对毛巷绿地地下停车场地块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规定，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。关于《梁溪区天河停车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已

通过评审并报我局备案。根据调查报告结论及评审意见，该地块

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相应规划用地要求。

二、从生态环境角度，同意该地块作为社会停车场用地推向

市场整体开发。上述地块开发后，受让方在土地开发时须按照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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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此

件不作为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地块内具体建设项目开工建设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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